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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商标评审规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说明 

 

    一、修改目的 

《商标评审规则》（以下称评审规则）自 1995年制定，

分别于 2002年和 2005年进行了两次修改。此次修改是在《商

标法》和《商标法实施条例》修改的前提下进行的，其主要

目的在于适应《商标法》和《商标法实施条例》的修改，并

针对近年来商标评审案件审理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和实践发

展的新需要，进行相应的完善补充。  

二、修改过程 

2013 年 8 月 30 日，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

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商标法的决定，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

201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12 月底，工商总局将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（修订草案）（送审稿）》报送国务

院审议。根据有关工作安排，工商总局正式启动了评审规则

的修改工作。在深入研究、反复论证并征求有关部门、代理

机构、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，形成了现在的征求意见稿。 

三、修改的主要内容 

《商标评审规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共 6章 57条，与 2005

年评审规则相比，共计修改 59 条，其中删除 12 条，增加 7

条。此次修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：一是根据《商标法》

和《商标法实施条例》修改的情况，制订相应的细化规定和

补充规定；二是结合评审工作实际需要，对评审规则在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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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中不适应评审工作需要的规定作了删减、修订，对评审

工作亟需规范的，作了增补规定；三是对评审规则中有关用

语进行修订，并对有关条文序号进行调整、理顺。修改的具

体内容如下：  

（一）适应商标法及条例修改内容所作的修改  

   本次规则修改的主要目的是根据商标法及条例在程序

设置、案件类型、法律条款、用语措辞等方面的变化进行修

改。除对相应法律条款序号进行修改外，还按照新商标法的

规定对评审案件的类型进行了明确，区分了无效宣告复审程

序与撤销复审程序；根据新商标法对异议程序及相应复审程

序的调整，明确了不予注册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；根据新商

标法关于审限的规定，将补正期限缩短为十五天，将补充证

据期限缩短为三十日；适应新商标法关于商标注册文件提交

方式的变化，增加了以数据电文方式提交或送达评审文件的

规定；根据新商标法对用语的统一和规范，将商标代理组织

统一表述为“商标代理机构”等。根据实施条例送审稿的规

定，将“公开评审”修改为“口头审理”。 

（二）根据实践需要对相关评审程序所进行的完善  

为了规范案件审理，在总则中对各类评审案件中系争商

标的称谓进行统一规范；为提高案件审理效率，明确结案的

案件为独任审理；适应实践中的客观需要，增加了一审诉讼

中因情势变更导致评审决定、裁定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发生

变化的处理，明确规定了非实质性错误的更正方式；为了规

范执行法院判决的重审案件审理，增加了执行法院判决重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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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相关规定，明确应重新组成合议组，及时进行重审，并明

确重审程序中可以采信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；适应诉讼法修

改及实践中当事人提交证据的客观需求，增加了证据形式的

规定，并在其中明确了电子数据证据形式；为进一步规范证

据采信，明确规定未经交换质证的证据不应采信。 

（三）针对实践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所作的修改  

对于现行评审规则中虽有规定但是明显不适应工作要

求的规定，修改稿对有关条文作了修改或删减。一是针对实

践中常见的当事人不按规定的份数提交副本且经补正仍不

符合要求的情况，明确规定提交证据材料副本内容与正本内

容不一致且经补正仍不符合要求的，按照第十七条第二款的

规定，不予受理评审申请，或者视为未提交相关材料；二是

针对实践中当事人商标发生转让、移转，受让人或者承继人

不及时声明承受相关主体地位的，按照是否影响案件审理，

规定了迳行转换当事人、驳回评审申请、结案等处理方式；

三是针对实践中多人共同参加评审案件送达的实际需要，明

确共同申请人应当指定一人为代表人。四是对评审决定、裁

定移交商标局的时间予以延长并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。五是

对实践中缺乏操作性的，例如对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的处

理、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在 30 日发出《受理通知书》

等规定予以删除。 

（四）确定新旧法适用的基本原则   

评审规则区分不同情况，就新旧法衔接阶段的法律适用

问题、审限等问题作了明确。在附则中规定，对于当事人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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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商标局在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作出的驳回商标注册申

请决定或异议裁定向商评委申请复审，商评委于商标法修改

决定施行后审理的案件，除异议复审案件的主体资格问题

外，其余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适用新法；对于商评委在商标

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受理、在其施行后审理的无效宣告、无效

宣告复审和撤销复审案件，程序问题适用新法，实体问题适

用旧法。对于在新法施行前受理的商标评审案件，应自 2014

年 5月 1日起开始计算审理期限。     

（五）其他 

本次修改还根据不同条款之间的逻辑关系，对条款顺序

进行调整，并对重复性规定予以删除；对规则中容易引起歧

义的规定予以修正，对相关措辞予以统一规范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工商总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2月 10日 


